附件2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建始县税务局

关于废止<县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转让房屋有关税收征管问题的通知>（建地税发〔2008〕6号）的公告》的

解读

为进一步加强税收规范性文件管理，国家税务总局建始县税务局制定并发布了《国家税务总局建始县税务局关于废止<县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转让房屋有关税收征管问题的通知>（建地税发〔2008〕6号）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现解读如下：
一、《公告》出台背景

    税收规范性文件是税收执法的重要依据，适时清理调整是建立统一、完整、清晰的税收执法依据体系的重要手段。国家税务总局建始县税务局按照《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及《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全面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鄂税依法行政办发〔2025〕5号）的有关要求，结合当前税收政策调整和税收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情况，《县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转让房屋有关税收征管问题的通知》（建地税发〔2008〕6号）为2008年原建始县地方税务局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发布，现已不适应现实需要。
二、《公告》施行时间
该《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三、《公告》主要内容

此次公告全文废止《县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转让房屋有关税收征管问题的通知》（建地税发〔2008〕6号），该文件废止后，相关内容按国家现行统一税收政策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建始县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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